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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反洗钱主要机构 

反洗钱 
主要部门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国人民银行 

反洗钱局 

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 

监测分析中心 



中国人民
银行 

1.中国人民银行对从业机构依

法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

督管理职责 

2.制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金

融监督管理机构制定从业机构

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

义务的规章制度 



中国人民
银行 

1. 负责人民币和外币反洗钱

的资金监测； 

2. 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

反洗钱义务的情况； 

3. 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

易活动。 

反洗钱局 



反洗钱监测
分析中心 

1.负责从业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

交易报告的接收、分析和保存，

并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分析结果； 

2.履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

职责。 



中国人民
银行 

1.负责国际收支、对外债权债务的统计和监测，按规定发布

相关信息，承担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的有关工作； 

2.负责依法监督检查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

负责依法实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并根据人民币资本项目可

兑换进程不断完善管理工； 

3.负责依法实施外汇监督检查，对违反外汇管理的行为进行

处罚； 

4.拟订外汇管理信息化发展规划和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

依法与相关管理部门实施监管信息共享。 

国家外汇管
理局管理检

查司 



中国互联网
金融协会 

1.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关于从

业机构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的规定，协调其他行业

自律组织，制定并发布各类从业机构执行本办法所适用的行

业规则； 

2.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展线上和线下反洗钱相

关工作，开展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发布风险评估报告

和风险提示信息； 

3.组织推动各类从业机构制定并实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方

面的自律公约。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2018

年10月10日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

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

办法（试行）》（下称《办

法》）。根据《办法》要求，互联

网金融从业机构应履行五项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的基本义务，涵盖健

全内控机制、识别客户身份、提交

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开展涉恐名

单监控和保存客户交易记录等。

《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CRS在规制跨境洗钱犯罪中的作用 

税收管理透明

化、标准化 

信息交换自

动化 

税务征

管、稽查

便利化 



二、近五年洗钱犯罪大数据分析 

一
审 

 
 

共计46份判决书 

毒品犯罪：8份（17.4%）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11份（23.9%） 

诈骗犯罪：8份（17.4%） 

受贿犯罪：11份（23.9%） 

其它串案犯罪：8份（17.4%） 

 
 

前罪 
罪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

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

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

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1、洗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2、多次实施洗钱活动的;3、个

人以洗钱为业或者单位以洗钱为主要业务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洗

钱

罪 



毒品犯罪  

年份 涉案金额 罚金 罚金占比 刑罚 比例 实刑与否 

2018 5.4万 1万 18.5% 4.4万元/月 无 

2018 200元 40元 20% 拘役2个月 100元/月 实刑 

2017 133元 40元 30.07% 拘役4个月 33.25元/月 实刑 

2017 6960元 1200元 17.2% 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 6960元/月 无实刑 

2017 15万元 2500元 1.66% 10个月缓刑1年 15万元/月 无实刑 

2016 8万元 2000元 2.5% 拘役6个月缓刑1年 8万元/月 无实刑 

2015 1129万元 60万元 5.3% 3年 31.2万元/月 实刑 

2015 40万元 3000元 0.75% 40万元/月 无实刑 



实刑 

50% 

缓刑 

50% 

犯 罪 刑 罚  

10%以

上 

50% 

10%以

下 

50% 

罚金占比  

15% 

15% 

14% 

14% 

14% 

14% 

14% 

0% 

具体占比  

0.75% 

1.66% 

2.50% 

5.30% 

17.20% 

18.50% 

20% 

30.07% 



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年份 涉案金额 罚金 罚金占比 刑罚 比例 实刑与否 

2018 34万 8000元 2.35% 9个月 3.78万/月 实刑 

2017 26万 2万元 7.7% 24万元/月 无实刑 

2017 28861万 500万元 1.7% 
23861万元/

月 
无实刑 

2017 76万 5万元 6.5% 拘役6个月缓刑1年 71万/月 无实刑 

2017 108万 3万元 2.77% 2年6个月 3.6万/月 实刑 

2016 29221万 500万元 1.7% 3年 672.8万/月 实刑 

2016 1414万 87万元 6.15% 1年2个月 101万/月 实刑 

2016 66100万 4千万元 6% 7年 798.8万/月 实刑 

2015 3949万 15万元 0.38% 3年缓刑3年 3934万/月 无实刑 

2015 180万 10万元 9.2% 2年3个月 6.3万/月 实刑 

2015 254万 12万元 4.7% 3年 6.72万/月 实刑 



实刑 

64% 

缓刑 

36% 

刑 罚  

5%以

上 

45% 

5%以

下 

55% 

罚 金 占 比  

9% 

19% 

9% 

9% 
9% 

9% 

9% 

9% 

9% 

9% 

罚金具体占比  

0.38% 

1.70% 

2.35% 

2.77% 

4.70% 

6% 

6.15% 

6.50% 

7.70% 

9.20% 



受贿犯罪  
年份 涉案金额 罚金 罚金占比 刑罚 比例 实刑与否 

2018 5万 5000元 10% 6个月 0.75万/月 实刑 

2017 149万 6万元 4.02% 1年缓刑1年6个月 143万/月 无实刑 

2017 30万 3万元 10% 1年缓刑1年 27万/月 无实刑 

2017 160万 20万元 12.5% 1年缓刑1年6个月 140万/月 无实刑 

2017 300万 30万元 10% 5年 54万/月 实刑 

2017 80万 3万元 3.7% 1年6个月缓刑2年 77万/月 无实刑 

2016 853万 10万元 1.17% 3年缓3年 843万/月 无实刑 

2016 2148万 110万元 5.12% 3年缓4年 2038万/月 无实刑 

2015 1000万 50万元 5% 3年缓刑3年 950万/月 无实刑 

2015 2万 4000元 20% 8个月 0.2万/月 实刑 

2014 3038万 20万元 0.65% 4年 62.88万/月 实刑 



实刑 

36% 

缓刑 

64% 

刑罚  

10%

及以上 

45% 
10%

以下 

55% 

罚金占比  

45% 

6% 6% 
6% 

6% 

5% 

16% 

5% 
5% 

具体罚金占比  

0.65% 

1.17% 

3.70% 

4.02% 

5% 

5.12% 

10% 

12.50% 

20% 



诈骗犯罪  

年份 涉案金额 罚款 罚款占比 刑罚 比例 实刑与否 

2017 3650万 200万元 5.4% 1年6个月 202万/月 实刑 

2017 99万 8万元 8.08% 1年7个月 5.2万/月 实刑 

2017 240万 12万元 5% 6个月 40万/月 实刑 

2016 36万 5万元 13.8% 1年8个月 1.8万/月 实刑 

2016 1088万 60万元 5.55% 3年缓刑1年 30万/月 无实刑 

2015 18万 20万元 110% 3年 0.5万/月 实刑 



实刑 

83% 

缓刑 

17% 

刑罚  

10%

以上 

33% 

10%

以下 

67% 

罚金占比  

20% 

20% 

20% 

20% 

20% 

0% 

罚金具体占比  

5% 

5.40% 

5.55% 

8.08% 

13.80% 

110% 



最高刑7年，江苏法

院作出 

有15份为北方地区
作出9份为实刑 有31份为南方

地区法院作出 
16份处实刑 

地域分布 



南方 

54% 

北方 

46% 

南北方省份占比  

南方 

65% 

北方 

35% 

南北方数量占比  



二审判决情形： 
 

36份判决书中，有1份涉
及“立功”情节的认定，
其余35份都涉及“明知”
的认定，在二审的案件
中，共有5份发回重审。 

“明

知”的

认定 

97% 

立功 

3% 

二审 

维持

原判 

86% 

发回

重审 

14% 

二审判决结果  

二
审 



三、我国跨境洗钱案例 

鲍某：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 

洗钱案 

被告张健 

宁波众银财

富投资有限

公司 

澳门赌

场投资

经营 

鲍某与张
健获得 

盈利返还 

被告人张健明知是非法集资所

得的赃款3650万元，通过非法

途径协助资金汇往境外（澳门

地下钱庄），其行为已构成洗

钱罪。被告人张健的洗钱行

为，导致大量资金非法流到境

外，社会危害性较大。被告人

张健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百万元。 



2008年5月27日，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及

其法人代表汪建中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后，因害怕被冻结更多财产，遂

指使被告人汪建华、汪谦益帮助其转移资金，该

二人在明知资金系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所得

的情况下，仍为汪建中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账

等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其中汪建华转移1.08余亿

元资金、汪谦益转移1.05余亿元资金。同年7月

至8月，被告人赵志宏又受汪建中的指派继续分

流资金。9月，在得知证监会拟对汪建中作出处

罚决定后，赵志宏按照汪建中的指示，亲自或安

排他人直接取现1.72余亿元。 

汪建中案 



前妻弟赵志宏、兄弟汪建华、汪谦益因帮助其转移

巨额资金，合肥市中院一审以洗钱罪分别判三人5年

半、5年和5年有期徒刑。 

汪建中案 



其他可能存在的“洗钱”套路，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用阴阳合同“洗钱” 

这种洗钱的操作方式，就是成立若干空壳公司，投资某文化或类似

性质的项目，再以制作费、天价片酬等名义，把大笔黑钱洗白。 

二、虚高投入成本“洗钱” 

以影视剧中爆破场景为例，爆破之后死无对证，道具会有损耗，到

国外取景、宣传，花费巨大，但国外没发票，投资方说多少算多

少...这些“理由”都可以摊到到作品虚高的成本里。 

其他常见“洗钱”套路 



四、律师在洗钱犯罪中的作用 

反洗钱 
机构 

犯罪中
帮助 

犯罪前
预防 

业务性
辅助 

客户隐
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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